
达州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达市环法罚〔2024〕5号

达州市旺森建材有限公司：

2024年 1月 8 日，我局环境执法人员在对你公司进行检查时，

发现你公司私自改造原大风铁厂遗留铁管，将未经处理的洗砂废

水通过上述管道排放至明月江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xx

法定代表人：程x

身份证号码：422xx

地址：四川达州东部经济开发区xx

我局于2024年 1 月 8 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公司

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。

以上事实，有现场检查 (勘验) 笔录1份、 调查笔录2份、

现场拍摄照片 1组等证据为凭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三十九条“禁止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 篡改、

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

式排放水污染物。 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4年 5月 15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(听证)告知书X达

市环罚告字〔2024〕 5号)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 处罚依据和拟作

出的处罚决定，并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

利。 你公司逾期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 申辩和听证申请，视为放弃

陈述、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“违反本法

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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